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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問答集 

Q1：預聘計畫有對企業、大專生及大專校院提供什麼誘因？ 

A：1. 吸引企業參加的誘因：為鼓勵員工人數達 50 人以上的重點產

業(5+2 產業、5G、AI 及資安卓越產業)之企業參與計畫，補助

企業提供畢業前一年之大專青年辦理工作崗位訓練的訓練費用，

依訓練期間及時數，每人最高補助 7.2 萬元。 

2. 吸引青年參加的誘因：青年可以提早在所訓練的企業，累積職

場履歷，準備就業，訓練期間表現優異即可獲得留任機會。另為

鼓勵青年於完成訓練後，與企業約定留任，以縮短青年尋職期，

只要青年於畢業後以全時工作留任企業滿 30 天，即可線上申請

大專青年 1 次性之留任獎勵金 1 萬元。 

3. 吸引大專校院參加的誘因：大專校院除依勞動部「補助大專校

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」每學程可申請最高 80 萬元之開班費外，

為敦促學校在工作崗位訓練期間積極輔導青年，支持青年適應

職場及留任企業，本案加碼提供大專校院媒合留任獎勵，每成

功媒合 1 名青年留任企業，即獎勵大專校院 2,000 元。 

 

Q2：企業參加大專青年預聘計畫資格為何及如何申請？ 

A：1. 企業參加資格： 

(1) 凡符合國家重點產業(包含 5+2 產業、5G、AI 及資安卓越

產業)，且企業員工規模為 50 人以上並提供中階以上技術

職缺者。 

(2) 須為勞動部「補助大專就業辦理就業學程計畫」(下稱就業

學程計畫)之工作崗位企業或經勞動部審查核定的教育部

大專校院校外實習相關計畫(如產業學院計畫、五專展翅計

畫，下稱教育部校外實習計畫)之合作企業。 

2. 申請方式及申請時程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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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就業學程計畫：於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各分署每學年

受理就業學程計畫之申請期間，由大專校院一併提出申請。 

(2) 教育部校外實習計畫之合作企業：於開訓前 2 個月向辦訓

所在地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各分署提出申請。 

 

Q3：大專校院如何申請參加大專青年預聘計畫？申請時程為何？ 

A：凡參加就業學程計畫或教育部校外實習計畫的大學即可提出申請。 

只要是參與就業學程計畫的大專校院，可向辦訓所在地之勞動部

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各分署提出申請參加本計畫，受理申請期間為

每年 12 月至次年 3 月 17 日。 另參與教育部校外實習計畫大專

校院則依教育部相關計畫規定之時程提出申請。而企業則是於開

訓前 2個月向辦訓所在地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各分署提出

申請。 

 

Q4：青年如何能參加大專青年預聘計畫及如何申請？申請時間為何？ 

A：凡畢業前一年之大專青年參與勞動部「就業學程計畫」或經勞動

部審查核定的教育部實習計畫。大專青年申請時程依各校系所選

課時間，由學生所屬之大專校院辦理甄選，通過甄選之學生可參

加本計畫。 

 

Q5：大專青年預聘計畫是否有薪資保障？ 

A：本計畫規定企業辦理工作崗位訓練，以先行聘僱青年為原則，故

於訓練期間雙方即成立僱傭關係，企業給付大專青年之薪資報酬

應符合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資，並應依法為大專青年投保勞工

保險、就業保險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，以保障

參訓其勞動權益。 

 



 

三 

 

Q6：大專青年預聘計畫是否就是打工？與學校校外實習的差異？ 

A：大專青年預聘計畫不是打工，而是工作崗位訓練，企業需安排資

深員工擔任職場導師，即時指導參訓大專青年，是以本計畫為訓

練計畫，而非打工。 與學校一般校外實習之差異，在於參與大專

青年預聘計畫之企業應先加入「就業學程計畫」或教育部校外實

習計畫，除必須提供職場導師專人指導與工作崗位輪調等訓練計

畫與日程外，且訓練期間應以成立僱傭關係為原則，企業並依法

為大專青年加保勞工保險、就業保險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提撥

勞工退休金。 

 

Q7：企業在提供大專青年預聘計畫參訓機會及合約時，應注意之事

項為何？如何確認大專青年有獲得企業留任？ 

A：1. 企業辦訓注意事項： 

(1) 本計畫由符合國家重點產業之企業，提供中階以上技術層

級之實務訓練，訓練期間即為正式員工，並安排資深員工

擔任職場導師，即時指導大專青年與檢核其訓練雙週誌。 

(2) 本計畫訓練期間最長 1 年，訓練總時數不得低於 360 小

時，每週至多訓練 5 日、每日不得超過 8 小時，且不得安

排夜班。 

(3) 企業應聘僱大專青年，訓練期間為雙方為僱傭 關係，並依

法為大專青年加保勞工保險、就業保險、勞工職業災害保

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，並符合勞動基準法相關規範。 

2. 大專青年畢業後留任企業之認定方式：依大專青年取得畢業證

書所載畢業年月當月起 3 個月內，有連續受僱於所參訓之企業

滿 30 日以上且參加就業保險紀錄為準。 

 


